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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充 分 发 挥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职 能 切 实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各县区司法局，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部署，全面落实司法部办公厅

《关于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职能作用

的通知》，切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应急响应效率 

1．充分利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法律

顾问团的团队资源优势，调动律师、公证员、调解员等法律

服务专业人员积极性，及时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咨

询意见，为相关涉疫情市民和企业提供法律帮助。 

2．开设疫情防控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对涉疫情企业和

市民反映的法律问题即时回应、迅速反馈，对疫情防控引发

矛盾纠纷的法律服务需求，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帮助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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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克服困难。 

3．围绕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要求，在不同

疫情防控阶段，区分不同人群、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提供

法律服务，并根据服务急需和社会关切程度，及时调整服务

形式，充实服务内容，优化法律服务供给模式。 

二、进一步加强涉疫情法律咨询服务 

4．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和“淮南司法”等微信微博不间断服务，为市

民和企业提供全时空、全方位、触手可及的公共法律服务。 

5．鼓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

构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形式宣传疫情防控法律知识，

提供咨询解答和法律服务。 

6．组织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涉疫情法

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编制涉疫情典型案例指导，以问答形

式提供权威法律指引。 

三、进一步优化线上和现场法律服务 

7．各公共法律服务接待场所以及其他法律服务机构要

向社会公布咨询电话和预约电话，对确有必要到现场办理事

务的市民和企业，引导其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方式预约，减少

不必要的人员聚集。积极开创“零见面”方式服务。 

8．充分发挥“一网通办”平台作用，及时回应网上申

请的行政审批、法律援助和公证事项，办理其他单位流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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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事项。 

9．鼓励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构采取网

上立案和提交材料、电子签章、视频对话、远程庭审等方式，

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律师咨询、司法鉴定、仲裁等法律服务。 

四、进一步做好法律服务分析研判 

10．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数据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

表”作用，通过各公共法律服务信息渠道及时收集、统计疫

情相关法律信息，及时分析研判疫情防控期间的纠纷风险和

法律服务需求，及时报送市局和属地政府。 

11．建立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及时汇总疫情防控期间与

企业相关的合同纠纷、劳动纠纷、建设工程、商业贸易、医

疗纠纷等领域的典型案例，向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市总工会、

消协等单位提示风险，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统一法律和

政策适用口径。 

12．各法律援助机构、调解组织等法律服务机构对服务

过程中发现的纠纷问题和法律需求，可以及时向司法机关、

相关执法部门以及市总工会、妇联、残联等单位通报信息，

加强业务协作和执法协调。 

五、进一步加大公益性法律服务供给 

13．组织法律援助律师及志愿者，为困难群体提供有效

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要开辟绿色通道，对疫情防控一线

人员的法律服务需求，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并按规定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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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鼓励律师为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中小企业和对疫

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减免法律服务费用。 

 14．公证机构优先为涉疫情的相关事务提供公证法律

服务。对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军人、医务人员、人民警察、

志愿者等提出的法律服务需求，要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并

可按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15．支持仲裁、司法鉴定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严重企业

的案件优先受理、加速办理；对确因疫情造成服务费用缴付

困难的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严重行业的小微企业）缓

缴服务费用，鼓励机构减少、免除部分服务费用，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 

16.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贯彻落实《安徽

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发挥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优势，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效衔

接，加强对医患纠纷、涉企纠纷、劳动争议、消费纠纷、物

业纠纷等化解工作。深入摸排复工复产企业相关矛盾纠纷，

组建商事纠纷人民调解专业团队，推动矛盾纠纷快调快处。

主动发现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评估法

律风险，及时提供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有效规避。 

17.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加强对疫情防

控措施的合法性审查，督促做好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工作。

加强对疫情防控临时性应急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实施备



 

案审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区域封锁

交通管控、遗体处置等措施

作，依法做好恢复正

六、进一步加大

18.开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

控疫情、法治同行”

利用普法 QQ 群、

作传播微视频、音频广播播放

说法等多种形式，

物保护，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秩序

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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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区域封锁、

遗体处置等措施。统筹做好返岗、返工

依法做好恢复正常工作、生产和教学后疫情防控

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力度 

开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组织开展

”专项宣传活动。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

、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

音频广播播放、有奖答题、典型案例

，重点加强传染病防治、应急管理

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相关法

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 

 

 

2020 年 2 月 28 日

、病人隔离、

返工、返校工

生产和教学后疫情防控。 

组织开展“防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

抖音等新媒体，采取制

典型案例、以案

应急管理、野生动

经济秩序相关法

 

日 


